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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資料背景資料
龍門計畫提出龍門計畫提出1980

GE ABWRGE ABWR得標得標1996.6

核核發建廠許可執照發建廠許可執照1999.3

政府宣佈龍門計
畫停工 2000.10

龍門計畫復工龍門計畫復工

2001.2

第一次混第一次混凝凝土灌入土灌入

2006.10

2005.3

一號機一號機 RPVRPV安裝安裝

二號機二號機 RPVRPV安裝安裝

2007.7

161kV161kV外電部分加壓外電部分加壓

迄今迄今

2008.11
一號機一號機 RPVRPV水壓測試水壓測試

部分系統開始執部分系統開始執
行試運轉測試行試運轉測試

2009.7

2010.4

一號機一號機
ECCSECCS部分部分
功能試運功能試運
轉測試轉測試

2008.3

開始開始 FSARFSAR審查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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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年3月7日原能會發給核四廠建廠執照〈電器建字第零零壹
號〉，執照期限至94年12月31日。

93年12月24日台電公司依「核子反應器設施建廠執照申請審核
辦法」第十四條，於期限屆滿前一年，來函申請核四廠第一次
建廠執照展期。〈電核技字第9312-1023號函；含展延理由〉

第一次建廠執照展延申請主要審查意見：
展延案應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
向「核四環境監督委員會」申報
說明展期理由之各項影響因素及權重
提供核四廠整體施工計畫時程表

第一次建廠執照展延申請歷經本會二輪次之審查，並於94年9
月及10月分別於核子設施諮詢委員會及核四安全監督委員會報
告該案審查情形後，於94年12月23日正式核准，執照期限延至
99年12月31日。

背景資料背景資料 ((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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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法規相關法規

「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第五條
核子反應器設施之興建，應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
經審核合於下列規定，發給建廠執照後，始得為
之：

與原子能和平使用之目的一致。

設備與設施足以保障公眾之健康及安全。

對環境保護及生態保育之影響合於相關法令之規
定。

申請人之技術與管理能力及財務基礎等足以勝任
其設施之經營。
〈註：「核子反應器設施建廠執照申請審核辦法」之法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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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子反應器設施建廠執照申請審核辦法」

第十四條

核子反應器設施建廠執照期限內未完成興建者，
得於屆滿一年前申請建廠執照展延。

第十五條

申請建廠執照展延時，應填具申請書敘明理由，
並檢附最新版「初期安全分析報告」，報請主管
機關審核。

相關法規相關法規 ((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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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說明現況說明

94.4854.0497.0599.9999.31Unit 1Unit 1

90.282094.8899.9897.94Unit 2Unit 2

類別類別

((權重權重))
試運轉試運轉

(8%)(8%)
總進度總進度

(100%)(100%)
施工施工

(58%)(58%)
採購採購

(15%)(15%)
設計設計

(19%)(19%)

計畫總累進進度計畫總累進進度(%)(%)

*資料取自台電提報之龍門計畫進度 (更新至99年8月)

一號機預定商轉時間*：100年12月15日(原98年7月15日)

二號機預定商轉時間*：101年12月15日(原99年7月15日)
*第四次修訂：商轉延後29月，申請時間 98/2/2；98/9/18行政院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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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廠執照建廠執照

88.88.3.173.17 94.12.3194.12.31 98.4.898.4.8 99.12.3199.12.31

88年3月17日核發核四廠建廠執照，執照期限至94年12月31日

94年12月23日核發第一次執照展延，執照期限至99年12月31日

98年4月8日因核四廠更名為龍門電廠，重新換發建廠執照

98年12月21日台電來函申請龍門電廠建廠執照展延至103年12月15日

103.12.15103.12.15

2nd建廠
執照展延

1st建廠執
照展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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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過程審查過程
98年12月21日台電公司提出建照展延申請案。
〈電核技字第09812008141號函〉

99年2月10日原能會提出審查意見。
〈會核字第0990002516號函〉

99年4月7日台電公司答覆審查意見。
〈電核技字第09904001991號函〉

99年4月27日原能會再次提出審查意見。
〈會核字第0990005109號函〉

99年7月2日台電公司答覆審查意見。
〈電核技字第09907001051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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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見審查意見
展延案是否涉及環境評估法相關規定，請先洽主管機關行
政院環境保護署。(附件)
提供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經濟部之建廠執照展期同意函。
(附件)
展延案應向行政院環境保護署之「核四環境監督委員會」
報備。 (附件)
提供展期後龍門計畫整體施工計畫時程表。

展延期程較二號機預定商轉日延後2年，請說明展延期程
之評估依據、未來可能遭遇困難、如何強化工程管理及確
保龍門電廠建廠品質。

爲確保DCIS未來之測試順利，請提出可行之對策，例
如：有效之IPS管控、解決與廠家之商務糾紛、解決重大
工程問題等。 (IPS : Integrated Project Sche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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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結果審查結果
台電公司已依「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相關規定於1
年前申請

龍門計畫工程之設計仍維持在原申請建照時之「初期
安全分析報告」範圍內，應未增加公眾健康及安全之
風險

台電公司仍是國營事業，核四工程預算亦經立法院通
過，財務基礎等應足以勝任其設施之經營

台電公司已釐清本案主要關切事項，即出示環保署與
經濟部對本次建廠執照展期之立場

本會建議同意龍門電廠建廠執照之展期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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